
1

陕西省西安残疾人福利基金会

大额资金投资使用管理相关办法

2025 年 6 月 27 日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陕西省西安残疾人福利基金会（以下简

称“基金会”）的大额资金投资行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防范金融风险，确保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

活动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基金会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及其专项基金、分支机构

的所有大额资金投资活动。

第三条 大额资金投资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1、合法合规原则：投资活动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

基金会章程；

2、安全稳健原则：优先保障资金安全，控制投资风险；

3、公益导向原则：投资不得影响慈善目的的实现；

4、透明监督原则：重大投资决策应公开透明，接受监

督。

第二章 投资范围与限制

第四条 基金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范围：

- 非限定性净资产（扣除必要运营资金后的可支配部

分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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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捐赠协议约定可用于投资的限定性资产。

第五条 允许投资范围：

1、银行存款（包括定期存款、大额存单等）；

2、国债、地方政府债、政策性金融债等低风险债券；

3、货币市场基金、债券基金等低风险金融产品；

4、其他经监管部门认可的稳健型金融工具。

第六条 禁止投资行为：

1、直接买卖股票；

2、期货、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交易；

3、非自用不动产投资；

4、向个人或企业提供借款或担保；

5、可能使本组织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；

6、其他违法违规或高风险投资。

第三章 投资决策与审批

第七条 投资额度分级审批：

1、单笔≤100 万元或年度累计≤500 万元：

- 由秘书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；

- 财务部门负责具体执行。

2、单笔＞100 万元或年度累计＞500 万元：

- 需提交投资方案至理事会；

- 经三分之二以上理事表决通过；

- 必要时聘请专业投资顾问提供咨询意见。

第八条 投资决策流程：

1、财务部门提出投资建议方案；

2、法务部门进行合规性审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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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投资决策机构审议批准；

4、签订正式投资协议；

5、资金划拨与投资实施。

第九条 风险控制要求：

1、单一金融产品投资不得超过可投资总额的 30%；

2、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超过 3 年；

3、建立止损机制，当投资亏损达到本金的 5%时须立即

报告。

第四章 投资管理

第十条 基金会应设立投资管理小组，由秘书长、财务

负责人、投资专家等组成，负责：

1、制定年度投资计划；

2、监控投资执行情况；

3、定期评估投资绩效。

第十一条 资金托管要求：

单笔超过 300万元的投资必须委托商业银行进行第三方

资金托管。

第十二条 投资报告制度：

1、季度报告：每季度末向理事会报告投资情况；

2、年度审计：投资情况纳入年度财务审计；

3、重大事项：发生投资亏损超过 3%或重大市场风险时，

应在 3 个工作日内报告理事会。

第五章 监督与问责

第十三条 信息披露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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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投资情况应在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中专项披露，并

通过官网向社会公示。

第十四条 监督机制：

1、监事会有权对投资活动进行监督；

2、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五条 违规处理：

对违反本办法造成资金损失的行为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

人的行政及法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

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。


